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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溧政办发〔2022〕32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溧阳市2022-2023年

电动汽车推广应用补贴细则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江苏省溧阳高新区、天目湖

旅游度假区、溧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天目湖生命康原、现代农业

产业园、旧城更新与建设指挥部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

《溧阳市2022-2023年电动汽车推广应用补贴细则》已经市

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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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 22年 5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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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2022-2023年电动汽车推广应用补贴细则

一、适用对象

根据《中共溧阳市委、溧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“电动

溧阳”的实施意见》（溧委发〔2021〕10号）和《市委办公室、

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加快建设“电动溧阳”的行动方案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溧委办〔2021〕10号）有关要求，本细则适用

对象为在溧阳工作、生活的个人用户和在溧阳运营的单位用户。

（一）个人用户是指：

1．溧阳户籍居民；

2．在溧阳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有连续薪金收入满一年（个税

记录证明）的非溧阳户籍人员；

3．经认定的“天目湖英才榜”A至 F类人才；

4．其他经认定为长期工作在溧阳或对溧阳经济社会发展有特

殊贡献的人员。

上述个人用户还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．信用状况良好（主要指未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

在“信用中国”等平台无各类失信记录）；

2．持有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具备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其他

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我市机动车车辆牌照的机动车所有人资格

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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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单位用户是指：

在溧阳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、信用状况良好、申报纳税满一

年的本地企业及本地民办非企业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个人和单位用户因在溧工作、生活和生产运营需要，购买符

合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要求的纯电动乘用车，2022年6月1

日后，个人和单位用户在我市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企业（法人企

业并正常纳税）购买并在我市完成新车初次登记上牌手续，可以

申请购车及使用补贴。个人用户只可享受一次本政策补贴，财政

性资金购买的电动汽车不享受本政策补贴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1．个人用户购买纯电动乘用车，按每辆购置价格的 7.5%、

最高不超过 3.75万元给予补贴（其中 2.5%为购车补贴，5%为使

用补贴）；

2．单位用户购买纯电动乘用车，按每辆购置价格的 3.75%、

最高不超过 1.5万元给予补贴（其中 1.25%为购车补贴，2.5%为

使用补贴）；

3．购置价格以购车发票金额为准，且不得高于同等配置的裸

车指导价。

四、补贴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请

个人用户须在“电动溧阳”平台（“自在溧阳”APP首页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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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，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注册并实名认证，申请人核对姓名、身

份证号、手机号无误后提交以下材料：

1．车辆品牌型号、牌照号、车架号、上牌日期、发票金额；

2．申请人本人持有的银行借记卡号、开户行信息；

3．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、驾驶证照片或扫描件；

4．车辆行驶证、购车发票及合同照片或扫描件；

5．与适用对象要求相符的个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6．电动汽车推广应用补贴申请承诺书。

单位用户须由经办人持以下材料到市政务服务中心“电动溧

阳”窗口办理：

1．电动汽车推广应用补贴申请表（包含单位信息、经办人信

息等）；

2．营业执照副本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3．购车发票原件及复印件；

4．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5．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6．单位授权委托书；

7．电动汽车推广应用补贴申请承诺书；

8．企业在溧阳近一年的完税证明；

9．审核过程中需要补充的其他材料。

上述 1、 6、 7 项所需材料模板可到电动溧阳网站

（www.plddly.com）上下载，所有复印及打印材料须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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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核

个人用户提交申请后，由市电动办会同市公安局、人社局等

相关部门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通过短信或电话等方式将

审核结果通知申请人。经审核有以下情形的，退回申请：

1．申请人提交的个人信息、车辆购置信息与在市公安局车辆

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车辆及所有人信息不一致；

2．申请人不在本政策适用对象范围内；

3．申请人已享受过本政策补贴；

4．车辆初次登记上牌时间不在本政策规定的时限内；

5．车辆不是符合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要求的纯电动乘用车；

6．车辆已享受过本政策补贴；

7．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其他规范性文件或本细则规定的其他

情形。

单位用户申请补贴，在提交申请材料后，由市电动办会同市

公安局等相关部门，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通过短信或电

话等方式将审核结果通知申请人。

（三）异议复核

对未通过审核的用户，市电动办及时将原因告知申请人。申

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 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申请，

并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“电动溧阳”窗口提交复核补充材料。申

请人提交复核材料后，市电动办会同相关部门在 10个工作日内完

成复核，并通知申请人。经复核仍不符合政策条件的，不再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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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车辆的补贴申请。

（四）公示

用户补贴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，在“电动溧阳”网站上向全

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发生异议的，市电动办将及时通

知申请人，并进入异议复核流程。

（五）资金拨付

用户补贴申请在公示期内无异议的，由江苏平陵电动汽车服

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动溧阳公司”）在公示期满后的 5个

工作日内将补贴发放至用户账户。其中：（1）购车补贴一次性发

放至申请人或单位银行账户；（2）个人用户的使用补贴一次性发

放至其平台专用账户；（3）单位用户的使用补贴一次性发放至其

平台专用分账户，每个分账户对应审核通过后的车牌号。

五、相关说明

1．市电动办牵头负责本政策补贴申请审核工作，市人才办、

公安局、人社局等单位根据工作职责负责具体内容审核，电动溧

阳公司负责补贴资金的安排、发放以及“电动溧阳”服务窗口、

平台、网站的日常管理，市审计局、财政局等单位要加强对补贴

资金的监督和审计，用户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2．经查实，享受本政策补贴的单位、个人存在以下行为的，

电动溧阳公司将追缴补贴资金，并会同有关部门将相关单位和个

人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或在“电动溧阳”网站公布，

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：（1）车辆在五年内发生权属变动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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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的须报市电动办备案，且只能在我市范围

内转让）；（2）所购车辆大部分时间在本市区域外使用；（3）

提供虚假信息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骗补、套补行

为；（4）使用补贴以私自转让、出售或代为支付等方式变相套现。

3．本政策中的使用补贴不可提现或转账，只能在市电动办认

可、授权的渠道或范围内进行消费使用。使用补贴资金使用完毕

后，用户可通过平台继续享受“电动溧阳”有关政策优惠。

4．所有符合本政策适用对象要求的单位及个人用户，在使用

符合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要求并且在平台登记注册通过的纯

电动乘用车时，均可享受平台充电九五折优惠。

六、实施期限

2022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5月 31日。

本细则具体由市电动办负责解释。

抄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9日印发


